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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新业态新职业权利

“我最近刚刚接触到一个新的行

业， 叫收纳师， 小伙子年纪轻轻的， 拥

有快速整理房间的技能， 收入很可观。”

全国人大代表丁光宏表示这一新职业出

现， 展现了社会活力与年轻人的适应

力。 他指出， 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特别提

到了许多需要年轻人参与的行业。 “年

轻人有资本去尝试各类新职业， 也可以

凭借自身敢闯敢干的精神勇敢创业， 为

社会带来新的活力。” 谈到年轻人创业，

丁光宏表示， “有人说， 年轻人如果找

不到工作就去创业试试看， 我觉得不是

找不到工作去创业， 而是应该激发年轻

人依靠自己的热情与勇气， 用无限的闯

劲去为社会带来更多的活力。”

今年全国两会， 丁光宏提交了 《关

于修改职业教育法的议案》， 特别提出

把在校生参加实习等社会活动的安全保

障作为法规的一部分予以考虑。

他说， 今年 1月 《职业教育法》 立

法草案第二稿已完成社会公众意见征

集， 草案中多次出现“产教融合、 校企

合作” “联合招收学生以工学结合方式

进行培养” 等内容。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

的在校生进入企业， 提前接受在岗培

训。 那实习期间的人身安全和利益该如

何保障？ 为此他建议， 尽快制定相关职

业保障机制。

这一年对我们来讲很不平凡

“听到总理的工作报告以后， 我感

觉很兴奋， 很感动。 作为代表， 也很感

同身受。 2021 年这一年对于我们来讲

很不平凡， 我们迎来了建党百年， 实现

了小康的梦想。 对于我来讲， 2021 年

也很幸福， 很值得纪念。 去年我参加了

建党 《伟大征程》 的音乐史诗的演出，

也参加了经典民族歌剧 《党的女儿》 的

复排。” 廖昌永说。

据介绍， 3 月初， 上海音乐学院举

行了上音歌剧院演出发布活动。 在廖昌

永看来， 上音歌剧院为师生们提供的不

仅是舞台， 更是课堂的延伸， 在这里学

会怎样唱， 更学会如何用艺术服务社会

大众。 据他透露， 2023 年底上海音乐

学院将完成整体提升工程， 绿化与历史

保护建筑修缮一新， 打开围墙， 向市民

提供讲座、 展览和演出， 以及文化产品

和社会服务。

今年全国两会， 廖昌永带来了一份

《关于以“文教结合” 方式使艺术教育

深度融入文化事业， 积极推动国家文化

软实力提升的建议》。 他认为， 对于高

等艺术院校而言， 舞台不仅仅是艺术实

践的基地， 更是课堂教学延伸。 但是，

高等艺术院校在实施人才培养与社会服

务的双重任务时， 也会遇到瓶颈问题。

由于教育与文化分属不同管理条线， 亟

待有一种特别机制打破藩篱、 紧密结

合， 进一步释放高等艺术院校的艺术生

产力， 同时也催化文化市场与人才培养

的高度契合， 推动国家文化软实力提

升。 “我希望通过产学研能够打通我们

在科研人才培养的瓶颈， 让艺术创作的

路径能够更加顺畅， 能够产出更多学校

的文化创作和文艺作品， 释放更多的健

康能量。” 廖昌永说。

一年365天都要做有心人

全国人大代表朱国萍是从社区走出

的一名代表， 今年也是她作为全国人大

代表履职的第 15 个年头。 由于生活工

作在社区， 朱国萍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

感受很深。

做社区干部的时候， 朱国萍就把自

己的手机号公开， 把居委会办公室的门

拆掉， 方便居民出入。 “以前用 BB 机

的时候， 居民要给我打电话， 号码就是

公开的。 没有私人电话的时候， 把办公

室电话公开， 后来又把手机号码公开。

老百姓找你肯定是有事情。” 朱国萍表

示， 公开联系方式， 是为了让百姓办事

不走弯路。

做了全国人大代表后， 朱国萍感觉

自己能为居民做的事更多了。 “我们来

参加两会， 要审议好政府工作报告， 回

去后要向社区居民传达好报告， 落实好

报告的内容。” 朱国萍告诉记者， 每年

两会她都会带很多和老百姓生活有关的

建议来到北京。 为了确保建议能够有效

落实， 朱国萍还要做好充分的调研，

“不是靠每年两会之前调研， 我要求自

己一年 365天都要做有心人。 老百姓讲

的是无心的话， 但我要做有心的人， 听

到一句无心的话， 我会到现场去看、 去

调研， 才能得出结论。”

如今朱国萍工作所在的上海长宁区

虹桥街道， 也是全国四个基层立法联系

点之一。 朱国萍和居民陆续参与了反家

庭暴力法、 国歌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

30 多部法律的修改， 提出 600 多条各

类立法建议意见。

目前， 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的

联络站已经增加到了 18 个， 很多普通

居民成为了联系站的信息员。 虹桥街道

的立法意见征询也有赖于这些信息员的

工作。 他们收集大家的关注、 对法律的

具体意见， 特别聚焦独居高龄老人、 残

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

全过程人民民主也体现在社区的日

常事务中。 “比如我们现在老旧住宅安

装电梯， 就会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来征

询所有居民的意见。” 在朱国萍看来，

“老百姓的事情让老百姓了解， 老百姓

的事情让老百姓来决定。”

侧记两
会

上海代表团举行第二次“云采访”

年轻人如何创业 全过程民主怎样走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3月 6日晚上， 上海代表团第二场“云采访” 举行。 丁光宏、 廖昌永、 朱国萍三位全国人大代表走入采访室， 围绕青年就

业、 全过程人民民主等话题， 与记者展开交流。

关注两
会

如何让“回头”的孩子没有后顾之忧？ 全国人大代表周燕芳：

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管理
当未成年人走上歧路时， 未成年人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于这些孩子的未来

至关重要。 全国人大代表周燕芳在今年

全国两会上提交了一份有关完善未成年

人犯罪记录封存管理的建议。 她建议从

联合制定规范文件、 进一步扩大犯罪记

录封存的适用范围， 明确封存启动程序

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

存管理。

现状：

易出现犯罪记录封存不彻底

周燕芳指出， 《刑事诉讼法》 第

286 条明确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

存的管理要求， 要求除司法机关为办案

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

询的除外， 不得对外披露未成年人犯罪

记录。 “但是， 因 《刑事诉讼法》 规定

的内容较为原则， 各法院对未成年人犯

罪记录的封存制度的适用对象、 犯罪记

录的定义、 封存启动程序等规定不同，

司法实践中各单位在操作上缺乏统一

性， 容易出现犯罪记录封存不彻底、 封

存不及时等情况。” 周燕芳指出。

首先是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对

象， 《刑事诉讼法》 第 286 条规定， 犯

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 被判处 5 年有

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应当对相关犯罪记

录予以封存， 但在执行过程中， 部分省

市缩小了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主体范

围， 不利于实现引导未成年犯回归社会

的司法目标。

那么哪些记录需要被封存， 也存在

不同的做法。 周燕芳表示犯罪记录的定

义， 《刑事诉讼法》 没有明确， 这也导

致了各法院关于犯罪记录的认定不统

一， 司法实践上也会存在很大差异。

什么时候该启动犯罪记录封存呢？

从司法实践来看各地法院关于犯罪记录

封存的启动程序及时间的规定均不同，

该情况容易导致各地司法实践不一致，

不利于权利人申请封存犯罪记录。

建议：

建立犯罪记录封存管理制度

为了让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真正落到实处， 让回头的孩子没有后顾

之忧， 周燕芳建议最高人民法院联动最

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建立未成年人犯

罪记录封存统一管理制度， 规范我国未

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统一管理标准。

首先， 明确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定

义。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目

的是抹去符合特定条件未成年人刑事犯

罪记录， 帮助他们重回正常的社会生

活。” 周燕芳认为， 能直接或间接反映

未成年人犯罪的任何记录， 包括在刑事

侦查、 刑事起诉、 刑事判决、 刑罚执行

过程中形成的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全部

案卷材料、 电子档案， 以及其他可能推

断出未成年人犯罪信息的材料均应被列

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

其次， 扩大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范

围。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第

485 条规定， 若犯罪人在年满十八周岁

前实施数个犯罪行为， 数罪并罚被判处

5 年以上有期徒刑时， 不适用于犯罪记

录封存。 “因数罪并罚被被判处 5 年以

上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犯罪人本人犯罪危

害结果严重性不强， 若将因数罪并罚被

判处 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人员排除在适

用范围外， 意味着给他们贴上了永久性

标签， 有违该制度的立法初衷。” 为此

周燕芳建议扩大犯罪记录封存适用范

围， 将因数罪并罚被判处 5年以上有期

徒刑的未成年犯罪人纳入犯罪记录封存

适用范围。

第三， 建议增加犯罪记录封存的启

动程序。 周燕芳认为， 相较于国外相关

法律规定，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

封存的启动方式较单一， 在司法机关不

启动的情况下， 如未成年人本人及七法

定代表人无权启动封存程序， 该制度所

达到的效果可能会被打折扣。

第四， 建议明确犯罪记录封存的主

体。 司法实践中， 关系到未成年人犯罪

的信息会分散于立案侦查、 起诉、 判决

等各环节的工作人员， 包括社区矫正机

构、 律师、 法定代理人、 被害人和证

人、 公安工作人员等。

为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周燕芳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未成

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时， 明确相关

人员的保密义务， 并实施封存记录接

触人员记录原则， 同时联动公安机

关， 发现泄露信息的， 应根据法律规定

追究其责任。

第五， 建议明确犯罪记录封存的方

式、 查询流程。 关于具体犯罪记录封存

方式、 查询方式、 查询范围的规定仍处

于空白状态， 增加了侵犯未成年人隐私

的风险。 为此， 周燕芳建议最高人民法

院在制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时， 明确封存记录的具体要求， 以及查

询的审批主体、 查询的方式、 查询单位

违反保密义务的责任。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